江门台山海事处2015年度行政许可

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市人民政府：

根据《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要求，现将我单位2015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1、 基本情况

（一）现有事项及办理情况。本单位现有行政许可事项6项：1、国际航行船舶进口岸审批；2、国际航行船舶出口岸审批；3、国内航行船舶进港签证，4、国内航行船舶出港签证，5、船舶载运危险货物的适装许可，6、船舶载运污染危害性货物的适装许可，本单位现有行政许可均纳入《台山市权责清单目录（2015年本）》；以上6项行政许可事项均未进驻省网上办事大厅台山分厅。2015年，国际航行船舶进口岸审批许可申请2091宗，受理2091宗，按时办结2091宗，国际航行船舶出口岸审批许可申请2075宗，受理2075宗，按时办结2075宗，国内航行船舶进港签证许可申请9341宗，受理9341宗，按时办结9341；国内航行船舶出港签证许可申请9341宗，受理9341宗，按时办结9341宗；船舶载运危险货物适装许可申请6宗、受理6宗，按时办结6宗，船舶载运污染危害性货物适装许可申请0宗。

（二）依法实施情况。

1、依法依规。我处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国籍船舶监督管理规则》、《国际航行船舶进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口岸检查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船舶保安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高速客船安全管理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行政许可条件规定》、《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签证管理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对各服务事项的办理条件、需提交的资料、办理流程、计费方式等都依法依规地进行受理，坚决杜绝一切“吃拿卡要”、违法乱纪现象。

2、优化流程。2015年，我处严格按照上级《广东海事局关于转发在国内航行海船和珠江内河船舶全面实施电子签证的通知  （粤海船舶〔2015〕115号）》通知精神，通知辖区符合条件的船舶完成电子签证的网上注册工作，逐步推广电子签证，各进出港船舶可通过手机、电脑等进行网上电子签证。到12月30日，海船基本实现电子签证，内河船电子签证占辖区签证量50%。这一举措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提供更多便利，提高工作效率。

（三）公开公示情况。我处主要通过广东海事局网站和《海事政务公开》宣传栏等的载体公开公示所有行政许可的实施主体、依据、程序、条件、裁量标准、收费标准等信息的方式、范围。

（四）监督管理情况。定时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工作，针对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采取整改和现场复查等措施，确保程序合理高效。2015年，我处优化行政许可和其他服务事项的程序，不断增强服务意识，提高群众的满意度，未收到相关举报和投诉。

（五）实施效果情况。我处的行政审批事项均达到预期效果，通过不断优化和规范审批流程，提高工作效率，不断提高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的服务水平，收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二、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和提高规范化建设水平，不断创新工作举措，解放思想，提高服务意识和大局意识，进一步强化为企业、为群众服务的思想和态度。

（二）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善行政许可，行政审批等各项管理制度，简化行政审批流程环节，提高审批效率。

                 江门台山海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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